
龙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丘泽润的行政处罚
决定书送达公告

丘泽润（452527********3113）：

经依法查明，你本人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因未取得任何行医

资格证非法开展口腔诊疗活动行为受到广宁县卫生健康局作出

的行政处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文书编号：宁卫医罚（2019）3

号）后，再次于 2025 年 8 月 7 日未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和《医

师执业证书》，在龙南市杨村镇圩镇一地摊上使用义齿基托树脂

Ⅰ（粉和液）和Ⅱ（自凝型）、探针、牙科手机、树脂雕刻刀等

医疗器械为患者赖余家制作暂时修复体修复牙体缺损行为事实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及《江西省卫

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细化标准（2022 年版）》关于

该条款从重处罚的细化标准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予以你：没收登

记保存的物品（详见《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》（文号：龙卫

医证保决[2024]12、13 号），处以 7 倍的罚款，罚款 70000 元整

的行政处罚，责令立即停止非法执业活动（详见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（文号：龙卫医罚[2025]10 号）和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情况

说明书》（文号：龙卫医罚量[2025]10 号））。

执法人员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起按照你提供的电话

180****3223、微信号 Q10****4P 及送达地址：广西陆川县良田

镇三联村五队，以直接、留置、电子、邮寄等方式均无法送达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文号:龙卫医罚[2025]10 号）和《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情况说明书》（文号：龙卫医罚量[2025]10 号）。因无法通过



其他方式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文号:

龙卫医罚[2025]10 号）和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情况说明书》（文

号：龙卫医罚量[2025]10 号）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

我委领取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和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情况说明书》，

逾期视为送达。

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江西省非税收入内

部待结算账户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

第一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

向龙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 6 个月内向章贡区或龙南

市人民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

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本机关地址：龙南市腾龙路祥瑞花园西北侧约 40 米

联系电话：0797-3522993

联系人：刘润莹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文号:龙卫医罚[2025]10 号）

2、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情况说明书》（文号：龙卫医罚量

[2025]10 号）

龙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18 日








